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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起施行）； 

（3）《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 

（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 年 11 月 29 日发布，2017 年 7 月

16 日修订）； 

（5）《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22 年 11 月 30 日第三次修正）； 

（6）《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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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众参与的目的和意义 

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中重要的内容，包括任何社会团体在内的公众都可

直接参与环境保护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五条 国家鼓励

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1998 年 11 月 29 日发布，2017 年 7 月 16 日修订）“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征求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

居民的意见”，从而明确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中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通

过公众参与这种方式，达到如下目的和意义： 

（1）维护公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在环境影响评价中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2）更全面地了解环境背景信息，发现存在环境问题，提高环境影响评价

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3）通过公众参与，提出经济有效的且切实可行的减缓不利社会环境影响

的措施。 

（4）平衡各方面利益，化解不良环境影响可能带来的社会矛盾。 

（5）推动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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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概述 

在进行本项目公众参与时，按照力求普遍，重点突出的原则，确定公众参与

的对象。根据本项目的环境影响特点，确定本项目附近居民、村委会及当地环保

部门作为主要公众参与对象。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并结合有关

建设项目相关信息，制定本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方式，方式如下： 

（1）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2）征求公众意见； 

（3）公众意见汇总分析； 

（4）公众意见的反馈； 

（5）编写公众参与说明。 

本次公众参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4 号）

要求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通过网上公示，张贴通告，登报纸等形式，充

分收集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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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4.1 公开内容及日期 

公开日期：本项目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日期（委托日期）为 2024 年 1

月 19 日，于 2024 年 1 月 26 日在广州环保产业网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情况。 

公开内容：建设项目概况；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求公

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及反馈途径；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

价信息公开具体内容见表 4.1-1，公众意见表见表 4.1-2。 

表 4.1-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具体内容 

广州市番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要求，现对广州市

番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及建设内容 

项目名称: 广州市番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 

建设单位：广州市番禺区水务工程建管中心（广州市番禺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建设地点：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番禺应急分水口（分水点，位于南沙区

榄核镇八沙村）至番禺区紫坭取水泵站（交水点，位于番禺区沙湾街紫坭岛紫坭取

水泵站），分水点坐标为：北纬 22.856338°，东经 113.306837°；交水点坐标为：北纬

22.892008°，东经 113.283538°。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 工程全长约 5 公里，拟采用外径 4.1 米（输水管道内径 2.8 米）的专

用盾构输水隧洞施工，同时，在管道路由和管径，以及施工方法不变的前提下，通

过技术措施，增加反向向南沙应急供水 10 立方米/秒的能力，使该工程具备“南北双

向供水功能”。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 广州市番禺区水务工程建管中心（广州市番禺区水旱灾害防御中

心） 

联系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环城东路 20 号 

联系人: 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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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 13610314273 

三、评价单位名称 

广州市番禺环境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四、公众参与意见表 

公众参与意见表: 详见附件。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及时限 

公众参与本着依法、有序、公开、便利的原则，本次公示至本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以及书信等方式提出您对本项目

的意见和建议。 

提交途径：1、书信邮寄地址：番禺区大龙街傍西泰兴路 13 号华汇大厦 A 栋 403 

2、电子邮件地址：295126089@qq.com 

 

广州市番禺区水务工程建管中心（广州市番禺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广州市番禺环境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26 日 

 

表 4.1-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广州市番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响

和环境保护措施有

关的建议和意见

（注：根据《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规定，涉及

征地拆迁、财产、

就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诉求

不属于项目环评公

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

若本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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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村

（居委会）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

明法律依据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4.2 公开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方式采取网络方式，于 2024 年 1 月 26 日在

广 州 环 保 产 业 网 首 次 公 开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信 息 情 况 ， 链 接 如 下 ：

http://www.gzepia.cn:8088/hbxhweb/gkxm/viewgkxm.jsf?gkbh=HPXH2400120。 

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截图见图 4.1-1。 

载体选取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沙区，建设单位为广州市

番禺区水务工程建管中心（广州市番禺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其首次公开环境影响

评价信息的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且公众易于接触的广州环保产业网

（http://www.gzepia.cn/）网站进行公示。因此本项目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载

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4.3 公众意见情况 

本项目在广州环保产业网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的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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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首次公开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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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5.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公示主要内容：项目概况；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联系方式。具体公示内容

见表 5.1-1。 

公示时限：2024 年 7 月 1 日~2024 年 7 月 16 日连续 12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征求意见稿获取途径：联系环评单位与建设单位获取或自行下载（链接：

http://www.gzepia.cn:8088/hbxhweb/gkxm/gkxm.jsf?gkbh=HPXH2400133。 

公众意见表获取途径：联系环评单位与建设单位获取或自行下载（链接：

http://www.gzepia.cn:8088/hbxhweb/gkxm/gkxm.jsf?gkbh=HPXH2400133。 

表 5.1-1  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具体内容 

广州市番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广州市番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根

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等的要求，现征求环境影

响有关意见，信息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 

广州市番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新建外径4.1m、内径2.8m、长5.0km的输水管道，

起点位于南沙区榄核镇八沙村（起点经纬度为113.306878°，22.856184°），交水点为

番禺紫坭泵站（终点经纬度为：113.282892°，22.891095°），工程任务为从珠江三角

洲水资源配置工程为番禺预留的应急分水口与紫坭取水泵站连通，为番禺区提供应

急备用供水条件；同时，当南沙区发生应急事件时，通过紫坭取水泵站向南沙反向

应急供水，工程规模为10立方米/秒、86.4万立方米/天的应急供水能力。 

广州市番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采用地下盾构隧洞方式下穿沙湾水道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施工对水源保护区的干扰较小。运营时依托现有番禺现有紫坭取水泵站的

取水能力向南沙反向应急供水，对顺德水道和沙湾水道的水资源利用以及水文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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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较小。 

二、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在本公示附件下载查阅《广州市番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全文，也可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查阅纸质版报告。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组织，鼓励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

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公众可以点击本公示附件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按照要求填写的“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公众提交意见时，请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

常住地址。对于公众提交的相关个人信息，我司承诺不会用于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之外的用途。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1 日~2024 年 7 月 16 日（12 个工作日）。 

七、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广州市番禺区水务工程建管中心（广州市番禺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联系人：周工，联系电话：13610314273 

联系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环城东路 20 号 

2、环评单位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广州市番禺环境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关工      联系电话：13570565216 

电子邮件：250664711@qq.com 

联系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傍西泰兴路 13 号华汇大厦 A 栋 403 

建设单位：广州市番禺区水务工程建管中心（广州市番禺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 

2024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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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示方式 

5.2.1 网络公示 

于 2024 年 7 月 1 日在广州环保产业网进行了公示，链接如下： 

http://www.gzepia.cn:8088/hbxhweb/gkxm/gkxm.jsf?gkbh=HPXH2400133。 

公示时限：2024 年 7 月 1 日~2024 年 7 月 16 日连续 12 个工作日。 

截图见图 5.2-1。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南沙区，建设单位为广州

市番禺区水务工程建管中心（广州市番禺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其公开环境影响评

价信息的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且公众易于接触的广州环保产业网

（http://www.gzepia.cn/）网站进行公示，并在形成征求意见稿后，于 2024 年 7 月 1

日~2024 年 7 月 16 日网上公示连续 12 个工作日。因此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载体的

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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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征求意见稿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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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报纸公示 

结合征求意见稿公示网上公示，为方便当地村民了解项目信息，项目于 2024

年 7 月 3 日在《羊城晚报》报纸首次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见图 5.2-2（a）；

于 2024 年 7 月 10 日在《羊城晚报》再次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见图 5.2-2

（b）；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可联系环评单位与建设单位获取或网上下载（链接：

http://www.gzepia.cn:8088/hbxhweb/gkxm/gkxm.jsf?gkbh=HPXH2400133。 

载体选取的符合性分析：本项目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南沙区，其征求

意见稿公示方式采用建设项目所在地且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

的 10 个工作日内刊登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 2 次，载体选取的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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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a）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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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2（b） 征求意见稿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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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现场张贴公示 

结合征求意见稿公示网上公示及登报纸公示，为方便当地群众了解项目信息，

项目于 2024 年 7 月 3 日~2024 年 7 月 16 日连续 10 个工作日在红基学校、紫坭

取水泵站、沙湾镇紫坭新涌、沙湾街三善村和榄核镇张松村张贴项目环评征求意

见稿公示信息，公示照片见图 5.2-3。 

张贴区域选取的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选取本项目周边敏感点（在红基学校、紫坭取水泵站、

紫坭新涌、三善村和张松村）作为张贴区域，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7 月 3 日~2024

年 7 月 16 日连续 10 个工作日，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即通

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限

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 

  

红基学校 

  

紫坭取水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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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坭新涌 

  

沙湾街三善村 

  

南沙区榄核镇张松村 

图 5.2-3 征求意见稿现场张贴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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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查阅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联系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获取征求

意见稿或网上自行下载（链接：http://www.gzepia.cn:8088/hbxhweb/gkxm/gkxm.j

sf?gkbh=HPXH2400133），公众可通过填写公众意见表，并通过邮件、信函等方

式反馈给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公众意见表可网上自行下载（链接：http://www.

gzepia.cn:8088/hbxhweb/gkxm/gkxm.jsf?gkbh=HPXH2400133））。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关于本项目的反对意见。 

5.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共收到 1 份反馈意见，全部采纳，具体采纳情

况见下表。 

表 5.4-1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一览表 

公众单位名称

/姓名 
意见 采纳情况说明 

广州市番禺水

务股份有限公

司 

一、“营运过程中无废气、废水产生”(P5，

二(3))以及后续多次提及“运营期无废水

产生”(P268，8.3.2)的描述存在争议，与

“维护后清空，每次排放水量大约

29766m(P123，P255)上下描述不一致。营

运期间存在定期换水或可能存在应急水

源管道水污染的情况，由于排水总量大，

应急时效性强，需瞬时大量排放。建议：

①“维护用水由珠江三角洲水资源配置工

程取自西江鲤鱼洲，不具有腐蚀性、不含

有机或无机污染物”(P1233.5.2.2)，不能

完全排除管道水污染可能，另外，是否使

用鲤鱼洲的水源水，涉及南沙区水权问

题，需市、两区政府协商明确，仍具争议，

我区建议维护用水使用沙湾水道水源水

建议修改完善； 

②建议综合考虑水源保护区、应急时效性

等因素，确保经由杨家涌排入紫坭河排水

方案的可行性及合规性； 

③建议在“5.2.2 营运期地表水环境影响分

析”章节着重增加其营运期排水对周边水

环境乃至对原水取水的影响分析 

采纳。 

①维护用水修改为由紫坭取水

泵站取自顺德水道。 

②维护用水由紫坭取水泵站取

自顺德水道，因维护用水在隧

洞内停留时间短，水质未发生

变化，排水作为清净下水可直

接接入杨家涌，对水源保护区

水质无影响。 

③已补充 5.2.2.3 小节维护用水

水文情势影响分析内容，并进

一步完善 6.2.2小节杨家涌水闸

调度情况，本工程定期维护排

水时结合杨家涌调度要求，选

择在非暴雨时排水，通过水闸

的水环境调度作用，在向杨家

涌排水的同时引入顺德水道河

水向紫坭河排水，加速水体置

换，增加水环境容量，提高水

体自净能力，对沙湾水道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的影响较小。 

由于目前尚未明确日后运营单位，建议报

告中相关描述可删除。如 P124“此外，本

项目建成后不单独设置运营管理部门，委

托第三方运营单位负责运营管理，相关管

理人员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由第三方

运营单位统筹”。 

 

采纳。 

已删除委托第三方运营单位负

责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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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单位名称

/姓名 
意见 采纳情况说明 

二、因涉及审批问题，本工程不是珠江三

角洲水资源配置工程的配套工程，请删除

相关表述。如 P7、P100、P103 等。 

采纳。 

已删除配套工程的描述。 

 

三、本工程盾构管线，南沙段除了穿越张

松村外，还穿越八沙村，需增加相关评价

内容。如 P39。 

采纳。 

本工程八沙工作井位于八沙

村，八沙村居民区不在环境空

气、声环境等要素评价范围内，

本次评价已对八沙村位于生态

影响评价范围的区域开展了生

态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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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6.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本项目未采用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其他公众参与手段。 

6.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6.3 宣传科普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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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7.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本项目第一次公示期间（2024 年 1 月 26 日至 2024 年 2 月 2 日）及征求意

见稿公示期间（2024 年 7 月 1 日~2024 年 7 月 16 日）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7.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项目第一次公示期间（2024 年 1 月 26 日至 2024 年 2 月 2 日）及征求意

见稿公示期间（2024 年 7 月 1 日~2024 年 7 月 16 日）共收到 1 份反馈意见，全

部采纳。 

7.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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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报批前公开情况 

8.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项目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于 2024 年 7 月 17

日在广州市番禺环境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网站上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方法》要求。 

8.2 公开方式 

网络链接：http://www.pyhks.com/pyepd/1887.html，网络公开截图见图 8.2-1。 

http://www.pyhks.com/pyepd/18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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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1  报批稿网上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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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其他 

9.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由于公众参与主体为建设单位，故本项目公众参与调查问卷由建设单位建档

储存，环评单位保留扫描电子档存档。 

9.2 公众参与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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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广州市番禺应急备

用水源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

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

了说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广州市番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

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广州市番禺区

水务工程建管中心（广州市番禺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建设单位名称或单位负

责人姓名）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广州市番禺区水务工程建管中心（广州市番禺区水旱灾害防御中

心） 

承诺时间：2024 年 7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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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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